
2003 年第 5 期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No. 5 2003
(总第 159 期)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Arts &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No. 159

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新论Ξ

谢增毅
(清华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089)

摘　要 :“宏观调控法”的称谓及其理论概括是中国经济法的独创 ;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

法系均无类似的概念。将经济法的主要内容表述为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 ,有利于确认和规范

政府的行为 ,保障政府经济职能的实现。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的确定 ,应当注意相应的标准和方

法。宏观调控法应包括宏观调控职权及程序法定、维护国家宏观经济利益、宏观调控主体分工及

协调三项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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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法”的称谓及其理论概括是中国经济法的独创 ;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

均无类似的概念。我国大部分学者将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的组成部分之一 ;经济法的体系

包括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是经济法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值得关注的是 ,国家立法机关

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①已经将政府的主要职能定位为“搞好宏观调控和

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笔者认为 ,这是构造经济法体系的重要依据。经济法作为政府经济职

能的法律表现 ,相应的体系构造必然也应当对政府职能的转换作出反映 ;将经济法的主要内容

界定为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 ,有利于确认和规范政府的行为 ,保障政府经济职能的实现。

宏观调控作为政府的两大主要职能之一 ,相应地 ,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的两翼之一 ,其地位

和作用日渐凸现 ,相关的理论也亟待深入研究。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是宏观调控法重要的

理论问题 ,本文将对此展开论述。

一、确定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的标准和方法

在立法和法学中 ,原则是指“法律的根本真理或准则 ,构成其他法律规则或者准则的总括

性原理或者准则”。[1 ] (P1074)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在其著作《法律制度》描述了不同学者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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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原则不同内涵的揭示 :“有些学者把原则和规则划分开。原则是高级规则 ,是制造其他规则

的规则 ,换句话说 ,是规则模式或模型。有些人以略为不同的意义使用‘原则’这词。‘原则’起

标准作用 ,即是人们用来衡量比它次要的规则的价值或效力的规则。‘原则’还有一个意思是

指归纳出的抽象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 ,原则是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

规则。”[2 ] (P46)这些对原则不同内涵的描述亦有共同之处。首先 ,原则是一种规则 ;其次 ,原则

是一种高级的规则或者一般的规则 ,是规则的模式或者规则的标准或总结 ,即法律原则表述了

具体规则所没有的道德准则和法的价值追求。法律原则的功能主要表现在 :法律原则是立法

的基本依据和指导思想 ,是保障法律体系内部和谐统一的基础 ;法律原则是法律解释和法律推

理的基准 ;法律原则在一定场合可以直接成为司法裁判的准则以及司法人员自由裁量的合理

界限 ;同时 ,法律原则也是主体应遵守的行为准则。

宏观调控法的原则是宏观调控法制定、实施以及主体参加宏观调控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基

本准则。宏观调控法的原则既是宏观调控立法的指导方针 ,同时也是宏观调控关系主体的行

为准则。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应指最能体现宏观调控法立法宗旨和实现宏观调控法价值并

贯穿于宏观调控立法和执法之全部的一般原则。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的抽象和总结 ,有利于

构造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和相应的实在法体系 ,将宏观调控的规范和制度有机统一于宏观调控

法这个经济法的亚部门之下。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的科学确立和阐释 ,对于宏观调控立法和

法学研究 ,都是十分重要的。

关于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 ,学者们的表述各有不同。典型的观点主要有 :

六原则说 ,认为宏观调控的原则为 :间接调控原则、计划指导原则、公开原则、合法原则、适

度性原则、稳定性与灵活性结合原则。[3 ] (P267 - 268)

五原则说 ,认为宏观调控法的原则为总量控制原则、间接调控为主原则、协同调控原则、集

中统一调控权原则、政府的调控行为规范化和约束原则 ;[4 ] (P17 - 19)还有一说认为宏观调控法

的原则为资源优化配置、总量平衡、间接调控、统一协调和宏观效益五大原则。[5 ] (P53 - 55)

四原则说 ,认为宏观调控法的原则为平衡优化原则、有限干预原则、宏观效益原则和统分

结合原则。[6 ]

笔者认为 ,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 ,但也存在商榷的余地。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的确定

应当注意如下的标准或方法 :

第一 ,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应当具有法律规范的特性。换言之 ,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应当

是宏观调控关系参加者的行为准则 ,是宏观调控法的原则性规范 ;不能将宏观调控法的指导思

想、特征或者宏观调控的任务或者目标作为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因为 ,法律原则在法律和

法学中具有特定的含义和功能 ,将法的指导思想、特征或者法之外的原则作为法的原则 ,会损

害法的原则存在的价值 ,也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上文中提到的诸多原则中的资源优化配置、

总量平衡、平衡优化、宏观效益 ,宜作为宏观调控的任务或者目标而不宜为宏观调控法的基本

原则。由于宏观调控法中当事人的地位 ,并不如民商法为平等主体 ,宏观调控主体和受调控主

体的地位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 ,确认具有行为准则性的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 ,就必须考虑这

些原则所要规范的主体。宏观调控法就其主要方面而言 ,乃在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树立行为的

准则 ,虽调整调控主体和受控主体之间的宏观调控关系 ,但其着眼点主要是确认和规范政府的

宏观调控权及权力行使程序。因此 ,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也应主要针对宏观调控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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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则的确定中 ,市场规制法与此不同。市场规制法主要规范市场主体之间微观的交易行为 ,

其“禁止垄断、限制竞争、不正当竞争等破坏竞争秩序的行为以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 ;规定

交易主体 (经营者)对交易对象 (产品和服务)和交易媒介 (价格)等交易要素所负的义务来保障

交易的安全和有序 ;对作为弱者的市场交易主体一方的消费者给以特殊的保护 ,以维护交易的

公平和保持社会的稳定。市场规制法保证了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和公正交易”。[ 7 ]因

此 ,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的确定 ,应主要着眼于市场主体。学者提出的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

则 ,诸如“维护公平竞争的原则”、“保护弱者的原则”、“违法行为法定原则”,也主要针对市场主

体而提出。[8 ] (P37 - 38)

第二 ,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应当体现经济法的原则和宏观调控法的特点。宏观调控法

作为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几乎是无争议的。因此 ,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不能离开经济法原则

的框架。经济法学者提出的“经济管理权限和程序法定原则”[9 ] (P51) ,“平衡协调原则、维护公

平竞争原则、责权利相统一原则”,[10 ] (P167 - 173)“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11 ] (P74) ,“社会本

位原则、经济效益原则”[12 ] (P54 - 59)等 ,都是确定宏观调控法原则时应当充分关注的。完全脱

离经济法的原则而确定宏观调控法的原则 ,是不符逻辑的。同时 ,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的确立

也应体现宏观调控的特点 ,而不能完全照搬经济法的原则或者法律的一般原则。如上文提到

的稳定性与灵活性结合原则、合法原则、适度性原则、公开原则、有限干预原则 ,具体性不足 ,难

以体现宏观调控法的特点。

第三 ,宏观调控法基本原则应当是贯穿于整个宏观调控法的行为准则 ,对于宏观调控法律

规范体系具有指导作用。因此 ,不宜将宏观调控法中某一制度的原则也作为宏观调控法的基

本原则。如上文提到的计划指导原则 ,很难说是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

二、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

从法律原则的本意出发 ,结合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宏观调控的属性以及现代法治的发展

趋势 ,笔者认为 ,宏观调控法应包括宏观调控职权和程序法定、维护国家宏观经济利益、宏观调

控主体分工和协调三项基本原则。

(一)宏观调控职权和程序法定原则

有学者将“经济管理权限和程序法定原则”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9 ] (P51)笔者对此表

示赞同。具体到宏观调控法领域 ,应当将宏观调控职权和程序法定作为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

则。因为 ,国家或者国家授权的机关始终是宏观调控关系中的一方主体 ,而国家的经济职能包

括宏观调控职能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行为实现的。政府权力法定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

“如果没有经济管理权限和程序法定的原则 ,任意扩大和推定经济管理权的范围 ,也会导致对

法人和自然人的权利的侵犯。”[9 ] (P51)这一原则的确立还来源于宏观调控的属性。宏观调控

是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 ,并且由于其调控的对象是国民经济整体 ,针对的是社会产品和服务的

总需求和总供给、经济结构等事关经济全局的经济变量 ,其对经济的影响是全局性的、长期性

的 ;宏观调控运用得适当与否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难以估量和无法回复的。宏观调控权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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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一项重要权力 ,对经济的影响、对市场主体和普通民众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① 因此 ,

宏观调控具有极大的外部性 ;其实施应当相当谨慎和理性。恩格斯曾经指出 ,如果政治权力被

错误或者不适当地用于干预国家经济 ,那么“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 ,并能引

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13 ] (P483)如果政府可以随意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而进行所谓

的宏观调控 ,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此 ,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加快 ,宏观调控权应当来

源于法律上的明确授权 ;如此 ,也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洛克说 :“使用绝对的专断权

力 ,或不以确定的经常有效的法律来进行统治 ,两者都是与社会和政府的目的不相符合的。”
[14 ] (P85)宏观调控的影响力 ,更要求其制定和实施符合社会和政府的目的。尤其是宏观调控

日益成为当代各国政府突出的经济职能 ,政府参与、干预和调控经济的范围比以往更为广泛 ;

此时 ,更应强调权力法定的原则。英国著名的行政法学者韦德指出 :“政府权力的膨胀更需要

法治”; [15 ] (P28)这是很有道理的。值得重视的是 ,当宏观调控权扩张时 ,应当重视程序的作

用。由于现代社会政府权力膨胀 ,管理的经济社会事物复杂 ,立法机关不宜就政府具体管理经

济的事项作出详尽的法律规定 ,而不得不留给政府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由于法律规定的原

则性越来越大 ,实体法规制政府行政行为的能力和效果就日渐衰落。因此 ,必须通过程序对政

府的行为实施动态的控制 ,以达到控权的效果。[16 ] (P70)尤其 ,宏观调控是一项高度复杂的政

府经济行为 ,本身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易变性。从经济上讲 ,并不适合将具体的调控内容详尽

无遗地规定在法律中 ,而必须保持宏观调控行为一定的弹性 ,使政府可以及时和灵活应对变幻

莫测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而采取措施。因此 ,程序的完善更显得重要。事实上 ,宏观调控的程序

规定也比一般的政府管理行为严格得多。例如 ,依据我国的法律 ,全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必须经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批准 ;国家预算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 ,预算调整由全国人

大常委会批准 ;中国人民银行就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作

出的决定 ,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 ;前述之外的其他有关货币政策事项作出决定后 ,需报国务院

备案。又如根据新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 ,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

税 ,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 ;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 ,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二)维护国家宏观经济利益原则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应当成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和兼顾各

方经济利益作为经济法的基本调整原则 ,对各国的经济法都是适用的。”[11 ] ( P78)经济法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 ,国家为平衡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而产生的。维

护社会公共利益是经济法天然的追求 ,也是经济管理机关和市场主体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

公共利益原则也就必然成为规范经济管理机关和市场主体行为的经济法基本原则。② 具体到

宏观调控法 ,应确立维护国家宏观经济利益原则。这一原则强调宏观调控措施的制定和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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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笔者认为 ,如果民法的“帝王条款”或最主要的原则为诚实信用 ,则“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应为经济法
首要的基本原则 ,或为经济法的“帝王条款”。因为 ,民法调整私人之间的关系 ,当事人地位平等 ;诚实信用 ,强
调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 ,应恪守诺言 ,诚实不欺 ,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诚实信用原则反映了民
法作为私法的本质。而经济法作为公私融合之法 ,旨在创造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和维护国家的宏观经济
环境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应是所有主体的最高行为准则。

比如 199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个人所得税法》,决定开征利息税 ,此举不但对储蓄、投资、消费等
宏观经济产生影响 ,对普通民众心理和利益的影响 ,也是不同凡响的。



都必须以国家的宏观经济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该原则主要包含两层含义 :

第一 ,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只能是维护国家的宏观经济利益 ,而不是其他 ;判断宏

观调控措施是否正当 ,应当以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维护了国家的宏观经济利益为标准。尤

其当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的合法性与否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时 ,判断其行为是否正当应该考

虑政策制定和实施部门的动机和政策实施的效果。为了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 ,宏观

调控法应该完善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程序 ,保证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公开性、民主性 ;建立决

策过程中的辩论制度、听证会制度、专家委员会咨询制度以及适当的批准和备案制度等 ,保证

宏观经济政策经济上的合理性并建立宏观调控实施效果的评价机制。同时把一些成熟的 ,尤

其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内容规定在我国的宏观调控法

中 ;甚至将具体的宏观调控指标规定在法律之中 ,例如德国关于经济协调储备金的筹集制度

中 ,就有关于资金总额的具体规定。[11 ] (第 15 条)

第二 ,宏观调控部门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不能从狭隘的部门利益出发 ,应以维护国

家的整体利益为目标。例如开征利息税 ,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财政部门会热衷于此 ;但

是开征利息税 ,等于变相地降低利率 ,会影响银行的储蓄 ,银行部门的利润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

同时利率的调整也会对投资、股市产生影响 ,可能造成投资的扩张和通货膨胀 ,会给中央银行

造成一定的压力。又如 ,出口退税 ,会减少财政和税务部门的税收收入 ,但出口退税有利于增

加出口 ,扩大需求 ,拉动经济的增长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主管部门会积极推动出口退税的实施。

再如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 ,为了实现该目标 ,中央银行会倾

向于保持较高的利率水平 ,但过高的利率会加大企业融资的成本 ,加重企业的负担 ,企业的利

润会受到影响 ,投资也会受到抑制 ;政府的经济增长率以及财政和税务部门的税收收入因此会

受到影响。凡此种种 ,都说明了不同的宏观调控部门具有相对独立的宏观调控目标和部门利

益 ,但是宏观调控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为依据 ,以国家整体的宏观经

济利益为目标 ,如果仅仅考虑本部门的利益 ,可能会牺牲国家整体的经济利益 ;这是不能允许

的。在宏观调控的问题上 ,只存在国家的整体利益而不存在所谓的部门利益 ;为此 ,国务院应

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作为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维护国家宏观经济利益原

则可以补充法律明文规定之不足 ,同时也是宏观调控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依据和限制。

(三)宏观调控主体分工和协调原则

平衡协调原则也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这是由经济法的社会性和公私交融性所决

定的一项普通原则 ,是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之经济法所共同遵循的一项主导性原则。”[10 ] (P164)

在笔者看来 ,平衡协调原则在经济法中既要平衡协调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也要平衡协调国家

和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同时也要平衡协调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宏观调控法

中 ,平衡协调原则主要体现为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工和协调。因为 ,宏观调控采用计划、财政、货

币、产业政策等手段 ,这些手段各有不同的作用对象、政策工具和相对独立的目标 ,同时也具有

相当的专业性 ,必须由不同的部门制定和执行 ,因此 ,宏观调控需要在不同的部门之间进行分

工。宏观调控主体 ,主要包括政府、独立于政府的机关以及国家权力机关。由于宏观调控政策

的制定往往要提交国家权力机关审议 ,如计划草案的批准、预算方案的批准 ,而且国家权力机

关也要听取政府以及其他机构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情况的报告 ,如预算的执行、计划的实施
[18 ]、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情况[19 ] ,国家权力机关也有权进行个案的监督 ,因此 ,宏观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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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国外很多执行宏观调控职能的部门是独立于政府而直接向国会负责

的。例如 ,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以“独立”和“制衡”为基本原则 ,在人事和预算方面享有很高

的独立性。该委员会的七名理事由总统提名 ,由参议院批准。委员会可以自行决定利率的调

整 ,无须政府首脑的批准。[ 20 ]因此 ,宏观调控主体也应包括独立于政府的国家机构。当然 ,

政府是最主要的宏观调控主体。具体而言 ,在美国 ,从事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管理机关主要包

括 :白宫办公厅、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经济顾问委员会、政策发展办公室、商务部、财政部、美国

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等 ;在德国 ,主要有联邦经济部、财政部、经济合作部、联邦经

济信息总署、联邦银行等 ;在日本主要有大藏省、通商产业省、农业水产局、经济企划厅等 ;[21 ]

(P31 - 33 ,213 - 217 ,258 - 261)在英国主要有财政部、英格兰银行等。由上可以看出 ,宏观调控部门

不是单一的 ,宏观调控权一般分散在几个部门 ,这些部门彼此分工、相互配合。我国宏观经济

管理部门 ,根据 199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决定 ,主要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

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组成。目前 ,宏观调控的部门还在进一步调整之中。宏观调控

主体在职权上的分工 ,一方面是宏观调控的专业性、技术性使然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彼此之间

的相互制约和监督。

分工是必需的 ,彼此的协调亦不可忽视。当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通常属于综合协

调型 ,即政府制定计划和产业政策 ,并以此为依据 ,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经济政

策 ,使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 ,调节市场主体的行为 ,使之符合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因为 ,

“计划、财政、金融三者各自难以相互取代 ,难以单独行使或者实施庞大的全面的宏观调控任

务。”[22 ] (P4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指出 :“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重点是 ,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 ,能够综合协调

宏观经济政策和正确运用经济杠杆的机制。”具体言之 ,从经济上讲 ,计划与财政政策、货币政

策之间需要协调 ,产业政策的实现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持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需

要相互配合。不同的政策或者手段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需要不同的

政策和手段彼此配合。单一的宏观经济政策或者调控手段由于本身的特点和局限性无法完全

实现宏观调控目标 ,宏观调控的综合协调是宏观经济运行本身的内在要求和客观需要。从法

治上讲 ,不同的宏观调控部门拥有巨大的宏观经济调控权 ,这种权力的行使具有很大的外部

性 ,应当受到监督和制约。无疑 ,不同的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的综合协调有利于形成一种监督 ,

防止宏观调控各部门滥用权力。孟德斯鸠说过 ,“从事物的性质上说 ,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

以权力约束权力。”[23 ] (P54)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 ,政府的职能日益扩大。“赋予治理国

家的人以巨大的权力是必要的 ,但是也是危险的。它是如此的危险 ,致使我们不愿只靠投票箱

来防止官吏变成暴君。”[24 ] (P189)在不同的宏观经济调控部门之间建立协调的机制 ,才能保证

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从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 ,而不致为维护一己私利、部门利益 ,置国家经济大

局和百姓经济利益于不顾。

从比较法的角度而言 ,国外在宏观调控体制上 ,也是既强调不同部门的分工 ,亦强调彼此

的协商与配合。德国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1967)第 18 条规定了“国家经济平衡发展委

员会”制度 ,建立专门的机构协调宏观经济政策。该法规定 ,联邦政府设立国家经济平衡发展

委员会 ,委员会由联邦经济部长、财政部长、每州代表一人、乡镇与县的代表四人组成 ;联邦经

济部长为国家经济平衡发展委员会主席。国家经济平衡发展委员会根据议事规则 ,定期开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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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为实现该法所确定的经济增长、高度就业、物价稳定和外资平衡目标所必需的一切经济平

衡发展措施。联邦银行有权参加国家经济平衡发展委员会的会议。该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宏观

调控综合协调制度。由联邦经济部长、财政部长、联邦银行共同开会 ,商讨宏观经济政策意义

重大 ,这将有助于国家计划、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统一和协调。美国的《充分就业

和平衡增长法》(1978)虽未明确在联邦政府内建立一个跨部门的宏观调控协调机构 ,但该法的

许多零散规定 ,也建立了美国独具特色的综合协调制度。例如 ,该法要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理事会主席 ,每年必须向国会做两次报告 ;在报告中 ,理事会主席必须就其货币、信贷计划与总

统确立的短期目标之间的关系作出评论。[ 25 ]此举 ,主要是为了加强政府的财政政策和中央

银行的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这一制度极为重要。美国非常重视权力的分立和制衡 ,因此中

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独立于政府的 ;尽管如此 ,美国也未忽视中央银行和联邦政府

二者之间的配合和协调。该法其他制度也体现了各部门之间既分立又合作的理念。例如 ,该

法指出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不能实现预期的宏观经济目标的 ,必须同时采取其他

相应的措施 ,比如 ,要确定明确的短期和中期经济目标 ,同时要加强总统、国会、联邦储备委员

会之间的协调。[26 ]

宏观调控主体分工和协调原则对宏观调控立法提出两方面的要求。首先 ,需要明确宏观

调控部门各自的地位、权力、职责以及责任 ,明确彼此之间的分工。我国目前仅有《中国人民银

行法》对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职责、业务范围作出明确的规定 ,其他宏观调控部门的职权设定

仅仅是国务院内部的职能分工 ,缺乏权威和详细的法律规定。鉴于宏观调控的重要性 ,有必要

对宏观调控部门的法律地位和职权作出更为权威而明确的规定。第二 ,建立和完善不同宏观

调控部门彼此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协调机制。在明确宏观调控部门各自地位职权的同时 ,

必须建立起彼此之间的综合协调制度 ,并且应当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只有建立综合协调

的法律制度 ,才能明确哪些事项和政策措施在制定和实施之前 ,主管部门必须与其他部门进行

沟通 ,以阐明这些政策措施将对其他部门产生的影响 ,或者征得其他部门的配合 ;才能明确跨

部门决议的法律效力 ;才能建立起相应的制约制度 ,保证这些部门之间的相互监督。笔者建

议 ,国家设立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委员会 ,该委员会主要由宏观调控部门的首长组成 ,定期召开

会议 ,讨论宏观调控的重大事项并做出决议。[27 ]以保证宏观调控的统一性 ,并为宏观调控部

门彼此之间的冲突和纠纷提供解决的途径。另一比较现实的作法是建立和完善相关主管部门

的联席会议或者座谈会制度 ,定期召开会议 ,共同商讨涉及不同部门的宏观调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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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sential Principles of Macroeconomic Control La w : A Ne w Perspective

XIE Zeng2yi

Abstract :The term“Macroeconomic Control Law”(MCL) and its theory are created by Chinese economic law theo2
rists. The conception of MCL and similar conceptions do not exist in the continental law system or Anglo2American law sys2
tem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economic law should include Market Regulation Law and MCL , which will help to validate

and regulate the actions of the government and to guarantee the governmental economic functions. Certain criteria and meth2
ods should be applied in the definition of the essential principles of MCL , which should include the legalization of power and

procedure in macroeconomic control ,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acroeconomic interests and the division and coordination a2
mong the macroeconomic control organs.

Key words : macroeconomic control , Macroeconomic Control Law , essential principles

·96·


